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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9年度著作權修法諮詢小組第 4次會議 

會議資料 

案由一：檢討現行著作權法第 37 條第 6 項第 1 款電腦伴唱機之刑事免責

規定 

一、 背景 

電腦伴唱機係時下流行的休閒設施，在各種營業場所提供電腦伴唱

機供消費者演唱之情形極其普遍，然因電腦伴唱機內錄製了成千上萬

首之歌曲及影像畫面，內含音樂、錄音、視聽等多種著作，伴唱機的

使用又涉及重製、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及出租等多種利用行為，使伴

唱機的授權利用極其複雜，實務上民眾常常因為在營業場所使用電腦

伴唱機產生之各種著作權爭議，常見爭議型態包括： 

1、 經銷商未經授權或逾越授權範圍自行灌錄新歌，構成重製權之

侵害（著作權法第91條第1項）。 

2、 小吃店未就伴唱機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即提供顧客演唱，構成

公開演出權之侵害(著作權法第92條)。 

3、 伴唱機經銷商(放台主)擅自出租伴唱機予小吃店構成出租權

之侵害(著作權法第92條)。 

上述三種類型中又以公開演出權爭議案件居多，究其原因，略以： 

1、 雖多數音樂著作權利人已將公開演出權利專屬授權予集管團

體管理，而集管團體捨棄民事協商途徑，逕行提出刑事告訴以

獲得和解金之情形占有一定之比例。 

2、 少數未加入集管團體之個別權利人憑藉少量非法重製歌曲而

提起告訴之情形仍占相當高之比例。造成實務上因違反公開演

出權而遭權利人提出刑事告訴之案例始終居高不下。 

基此，針對權利人就伴唱機公開演出涉及集管團體濫行訴訟的問題，

本局除已於98年訂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對未經授權二次公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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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利用行為刑事訴追作業流程」，要求集管團體發動刑事訴追應遵守

該流程外，並已依新修正之著作權集管條例第30條規定，於今(99)

年6月10日指定MUST、MCAT、TMCS及RPAT等四家團體就伴唱機訂定共

同使用報酬率，希減化授權以有效降低侵權爭議，本局將持續注意其

後續發展。至卡拉OK伴唱機涉及個別權利人之刑事告訴比例居高不下

的問題，雖然本局前於90年間即為避免少數業者濫用權利而增訂本法

第37條第6項規定（俗稱電腦伴唱機條款），然該規定實施迄今，從司

法判決案例觀察，個別權利人濫訴情形仍是屢見不鮮，基此，本次會

議將先針對個別權利人利用少量非法重製歌曲即濫行提出公開演出

之告訴問題，從法制面檢討本法第37條第6項第1款規定要件之妥適

性。 

二、 現行法及司法實務現況說明 

（一）現行法說明 

按本法第37條第6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七章規定。

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不在此限：一、音樂著作經

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利用人利用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該著

作，不適用第七章規定（下略）」1，此係本局於90年間鑑於利用電腦

伴唱機之音樂著作「公開演出」行為，就少數未加入集管團體之著作

財產權人而言，利用人欲取得其授權，實屬不易，為維護社會秩序安

定，避免少數人濫用權利，爰予修正增訂。 

適用本規定須符合：1、該音樂著作業已授權重製（即合法重製）

於電腦伴唱機；2、該音樂著作非屬著作權集管團體所管理者；3、利

用人之公開演出未經授權，始不適用著作權法第7章之刑事責任（例如

本法第92條），但仍須負本法第六章之民事賠償責任(本局94.1.24電子

                                                 
1本項規定於 99 年 2 月 10 日配合第 37 條第 6 項新增公開播送二次利用及廣告音樂等之刑事免責規定，

移列至同條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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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940124)。 

亦即只要利用人(無論是營業小吃店、卡拉OK店或其他會利用到電

腦伴唱機之表演行業等)，所使用之伴唱機內有盜錄之歌曲(無論曲目

多寡)，即無前揭條文適用之餘地，此種情形，縱使該歌曲不屬集管團

體管理之音樂著作，仍有著作權法第七章刑事責任之適用，個別權利

人仍得就公開演出行為提起刑事告訴。本規定適用情形簡要圖示如次： 

 

要件         權利人 集管團體 個別權利人 

合法重製＋未經授權公開演出   

非法重製＋未經授權公開演出   

指得依本法37條第1項第6款提起公開演出侵權刑事告訴之情形 

指不得依本法37條第1項第6款提起公開演出侵權刑事告訴之情形 

（二）司法實務現況說明 

前揭伴唱機條款之修正雖然遏止了少數未加入集管團體之個別權

利人已將其音樂著作合法授權重製於伴唱機內，卻仍濫行公開演出刑

事告訴之問題，惟實施迄今將近10年，時空環境及社會利用方式已有

變動，司法實務上有關伴唱機因公開演出所生爭議之刑事案件仍是有

增無減，依據本組98年1月起迄99年6月間對各地方法院就公開演出司

法判決之統計資料顯示(詳附件1、2)，各地方法院98年全年度仍有52

件，99年上半年亦有29件案例2，且此類案件平均仍有55％之告訴人係

個別權利人3，其餘45％之告訴人係三家音樂集管團體4，同時此類案

                                                 
2
 參見：「公開演出司法判決統計彙整分析(99 年 1 月至 6 月)」，頁 1。 

3
 98 年有 60%係個別權利人，99 年 1 至 6 月則有 45%，告訴人包括大唐、美華、豪記(吳東龍)、瑞影、

柯達、翰興及福將等公司。參見「公開演出司法判決統計彙整分析(99 年 1 月至 6 月)」，附件 2，頁 3-4。 
4
 三家音樂集管團體中，98 年 MCAT 提告的比例居冠，其次為 TMCS，再其次為 MUST；99 年 MUST

提高比例最高，其次為 MCAT，再其次為 TMCS。參見「公開演出司法判決統計彙整分析(99 年 1 月

至 6 月)」，附件 2，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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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被告以一般小吃店、卡拉OK店占絕大多數5，又多數案件僅因營業

場所之伴唱機內灌錄有少數(通常不超過10首)未經授權重製之歌曲，

即被提出違反重製權、公開演出權等之告訴，雖有部分案件經檢察官

調查後作成不起訴處分6，但起訴後之案件仍有相當高比例之案件經地

方法院為有罪判決，98年各地方法院判決無罪之比例僅13％，有罪比

例仍高達47％，且其餘40％不受理案件中，亦有相當比例之案件係因

店家不堪訟累，以支付高額和解金與權利人而換取其撤回告訴之結

果，成為以刑逼民之典型司法案件，引發社會不良觀感。 

近年來本局在執行面已多方努力，針對實務上有部分權利人以伴唱

機內有少數歌曲未獲授權，動輒進行刑事訴追，報請警察機關查緝，

進而查扣整台伴唱機，致影響業者生計，不符比例原則之情形，本局

於94年即已訂定「查緝卡拉OK／KTV、餐廳等營業場所涉嫌侵害著作權

案件流程」作為檢警機關執行查緝之依據，並於本(99)年2月間於台灣

高等法院檢察署召開之「保護智慧財產權第47次查緝專案會報」提案，

加強宣導執法機關查緝侵害著作權案件之合法、必要與妥適性，同時

印製各項宣導文件、辦理多場次之宣導說明會，讓伴唱機製造商、利

用人、權利人正確認識伴唱機之著作權授權觀念，希減少濫訴情事之

發生。 

惟如前述，90年11月20日本法增訂之伴唱機條款，因司法判決案例

顯示，仍有個別權利人利用少量非法重製之歌曲即濫行提出公開演出

之告訴，致該條規定未能完全發揮作用，誠有必要再從法制面檢討本

                                                 
5
 98 年及 99 年均超過八成，參見「公開演出司法判決統計彙整分析(99 年 1 月至 6 月)」，附件 2，頁 2-3。 

6
 就重製部分，檢方認為：由於此種經營模式，因為店家並非實際灌錄歌曲之人，並不清楚伴唱機內

是否灌錄有未經著作財產權人授權之歌曲，而提供伴唱機之經銷商則以其與提供伴唱機歌曲的上游

公司(例如瑞影公司、弘音公司等)簽立契約，且瑞影與弘音公司於國內電腦伴唱機之歌曲授權市場具

有相當規模與知名度，店家及經銷商信賴該二家公司所出具之文書，認有取得重製歌曲之合法授權，

尚與正常商業經營模式無違。就公開演出部分，則以公開演出之授權已全權委託集管團體，應由集

管團體以自己名義提出告訴，個別權利人(例美華公司)非犯罪被害人，告訴不適法。相關不起訴處分

書內容參考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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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7條第6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妥適性，亟能積極改善伴唱機授權市

場之秩序。 

三、目前電腦伴唱機主流之商業模式及爭議點 

據瞭解，目前伴唱機之商業模式，係由電腦伴唱機製造商向音樂著

作權人取得重製授權後，將歌曲灌錄於自有廠牌之伴唱機內，並銷售

予經銷商或店家，而包括營業上會利用到電腦伴唱機之業者（例如電

子花車）、一般營業場所(特別是小吃店、卡拉OK店等)擺放之伴唱機，

雖有屬於業者自行購買(新機或二手伴唱機)者，但絕大多數係店家或

向伴唱機經銷商承租機台擺放於店內7，供來店消費之顧客、或表演人

演唱，再由店家或業者每月支付相當之租金予經銷商8，並由該出租之

經銷商負責定期灌錄新發行之歌曲至電腦伴唱機硬碟內，因此，多數

店家或業者對於擺放在其營業場所內之伴唱機是否有未經授權之歌曲

毫不知情或無法控制，而一旦擺放在店家的伴唱機內含有非法重製之

歌曲，即可能因為少數未加入集管團體之個別權利人，憑藉少數曲目

在各地店家點歌蒐證，而被提起侵害公開演出權之告訴。 

四、目前司法機關就伴唱機涉及公開演出案件之審理態度 

針對店家擺放之電腦伴唱機內被查獲有少量非法重製之歌曲，多數

法院均無法直接適用第 37條第 6項第 1款規定，排除個別權利人之刑

事告訴權，而直接就營業場所有無公開演出之事實，作為有無侵害公

開演出權之判斷基準，而且法院就查獲之伴唱機內僅有少量非法重製

歌曲是否構成公開演出行為，見解亦不相同： 

(一) 肯定說9： 

認為雖該少數歌曲於伴唱機內所佔比例微小，惟利用人仍得預期伴

                                                 
7
 經銷商所出租之機台來源，亦不必然係直接向伴唱機製造商購買之全新機台，有部分係購自跳蚤市場

之二手機台。 
8
 每台每月租金有 2,000、2,600、3,000、4,000、5,500 元不等。 

9
 多數地方法院採此見解，參見高雄地院 97 年度審簡字第 43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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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機將有不特定消費者點唱其內未經授權之歌曲，且告訴人或員警

前往查獲時得以遇見恰有消費者點唱上開少數歌曲之機率實極低

微，倘必以當場查獲消費者點唱該少數歌曲始足以認定被告犯行，

則著作權法所欲保障之公開演出之權利，即無從實現，因此認為仍

構成公開演出侵害。 

(二)否定說： 

1.警員未當場查獲有任何顧客在現場有公開演出歌曲之行為，警員基於

搜索取證之目的而點播之動作，係取得證據之靜態查證，尚不得據以

反證推論曾動態的由客人公開演出。 

2.伴唱機收錄歌曲高達上萬首，告訴人享有著作之歌曲僅係其中幾首，

所佔比例甚低，經點播之機率自亦甚微，在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之情

況下，尚難認為利用人有公開演出他人音樂著作之行為，充其量僅構

成公開演出犯行之預備犯，而公開演出並不處罰預備犯，自不得因此

認為被告有公開演出之事實，而得為有罪之認定10。 

 (三)小結 

從歷來司法實務判決觀察，如伴唱機內之音樂著作係非法重製，則

不論小吃店是否知情、是否為店家自身所重製，因與本法第37條第6項

第1款規定之適用要件有間，故該音樂著作之個別權利人仍得提出公開

演出之刑事告訴，法院則會直接從利用人有無公開演出之利用行為加

以審理，致使本法第37條第6項第1款規定可得排除之刑事案件之規

定，無從適用，無法完全落實90年增訂時將此類問題定位為民事責任

之立法目的。 

五、本組初步意見 

                                                 
10

 智慧財產法院多數法官採此見解，參見智慧財產法院 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2 號、98 年度刑智上訴

字第 48 號、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91 號、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99 號、98 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113 號判

決。相關判決摘要參見：「智慧財產法院判決統計彙整分析(98 年 4 月至 12 月、99 年 1 至 6 月)」，附

件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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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實務上營業場所使用電腦伴唱機之情況，難以期待店家就已

重製於伴唱機內每首歌曲之著作財產權人為何一一知悉或查證，且店家

係長時間將伴唱機內上千首歌曲提供不特定顧客點選演唱，具有大量利

用著作、無法於事先得知、控制之特質，除了事先向集管團體取得概括

授權外，無法一一取得所利用著作之授權，依照現行規定卻可能因為伴

唱機內存有少數非法重製歌曲（且非法重製者未必係公開演出之行為人

所為）經點選演唱，而隨時面臨刑事訴追之風險，為有效避免少數個別

權利人濫用權利，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擬將個別權利人就伴唱機公開

演出權之保護，原則上僅賦予民事救濟之權利，不生刑事責任問題。 

綜上，現行本法第 37條第 6項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

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不在此限：一、音

樂著作經授權重製於電腦伴唱機者，利用人利用該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

該著作（第二款以下略）。」爰擬修正如下，謹提請討論： 

 修正條文 說明 

甲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第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不在

此限：一、音樂著作經重製於

電腦伴唱機者，利用人利用電

腦伴唱機公開演出音樂著作

（第二款以下未修正，略）」。 

一、 刪除現行條文「授權」二字。 

二、 按將歌曲灌錄於電腦伴唱機

內，涉及音樂著作(詞曲)及

錄音著作之「重製」，至於將

伴唱機擺放在營業場所提供

顧客點唱之行為，則涉及音

樂著作之「公開演出」，而重

製、公開演出二項權利分屬

著作財產權人不同之專屬權

利，因此倘利用人有重製、

公開演出等不同之利用行

為，須分別就其利用行為事

先取得授權（錄音著作權利

人亦得請求利用人支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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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 

三、 現行條文係將公開演出之利

用行為得否免除（個別權利

人）刑事責任之要件，繫於

伴唱機內之歌曲（音樂著作）

是否已事先獲得「重製」之

授權，然因實務上「公開演

出」之行為人通常與「重製」

之行為人非屬同一，難以期

待公開演出之行為人(小吃

店、卡拉 OK 店)，就伴唱機

內灌錄之成千上萬首歌曲，

得一一知悉或查證每首歌曲

均已獲得「重製」之授權，

造成少數未加入集管團體之

個別權利人，只須憑藉少數

幾首未必會被點唱演出之盜

錄歌曲，即得提出公開演出

刑事告訴之不合理現象，考

量個別權利人就公開演出之

利用所能獲取之經濟利益尚

屬有限，爰將現行規定已經

「授權」重製始得免除個別

權利人刑事訴追之要件，予

以刪除，亦即只要音樂著作

已經「重製」於電腦伴唱機

內，個別權利人就公開演出

權之爭議僅屬民事問題，不

得提起刑事告訴。 

乙案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第七章規定。但屬於著作權集

體管理團體管理之著作，不在

此限：一、除明知重製於電腦

一、 將現行條文限於「經授權重

製」（即合法重製）於電腦伴

唱機始得免除刑事責任之規

定，放寬為只要公開演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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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唱機之音樂著作係未經著作

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者外，利

用人利用電腦伴唱機公開演出

音樂著作（第二款以下未修

正，略）」。 

為人對於伴唱機內有未經授

權重製音樂著作之事實，主

觀上不具有直接故意，即得

免除其刑事責任。 

二、 即利用人就已重製於電腦伴

唱機之音樂著作予以公開演

出者，原則上免除對個別權

利人之刑事責任（理由同甲

案說明），但如利用人對於伴

唱機內存有非法灌錄歌曲之

事實已有所認識（明知）而

仍加以利用者，則無免除其

刑事責任之必要。 

 


